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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8         证券简称：长信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7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情况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信科技”）与深圳市

比克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克电池”）、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比克动力”）经过友好协商，2016年2月5日签署《关于深圳市比克动力

电池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资扩股协议》）及《关于深圳市

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其中，《增资扩股协议》约定，长信科技增资比克动力注册资本2285.9947万元，

增资价款为人民币捌亿元，增资完成后，长信科技持有比克动力10%的股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16日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等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参股公司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6-013）。 

比克动力和比克电池向公司承诺：  

比克动力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计算依据，以下所述净利润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并以长信科

技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分别不低

于人民币40,000万元、70,000万元、120,000万元。如比克动力2016年度、2017年

度、2018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数，则比克电池及比克动力应按照以下约定

内容向长信科技履行相关补偿义务： 

（1）如果比克动力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低于 40,000万元，则比克电

池及比克动力同意应按照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 20倍的市盈率调整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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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退还相应比例的投资款或以一元价格转让相应股权比例给长信科技。 

（2）如果比克动力201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低于 70,000 万元，则比克电

池及比克动力应按照比克电池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12倍的市盈率调整估

值，并退还相应比例的投资款或以一元价格转让相应股权比例给长信科技。 

（3）如果比克动力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低于 120,000 万元，则比克

电池及比克动力在股东权益上给予长信科技如下补偿，（120,000-2018 年度净利

润）×长信科技在比克动力所占股权比例。 

二、2017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上会师报字（2018）第5706号），比

克动力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49,140.8018万元，

差额为-20,859.1982万元，未实现承诺的 2017年度净利润指标。 

三、业绩补偿方式 

根据业绩承诺情况，经确认，比克动力应补偿公司的金额为21,031.0378万元

人民币或补偿股权3.3055%（原补偿股权比例为3.566459%，后因2018年比克动

力增资扩股，故补偿股权比例稀释为3.3055%，补偿金额仍为21,031.0378万元人

民币。），比克电池同意以持有的比克动力的股权形式对受让方进行补偿，即比

克电池将其持有的比克动力3.3055%（对应注册资本额为905.8784万元）以一元

的价格转让给公司。 

根据协议，如果比克动力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低于70,000万元，则比克

动力及比电池应按照比克动力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12倍的市盈率调整估

值，比克动力估值（设为“A”）=2017年实际完成净利润×12倍市盈率。 

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80,000.00-(49,140.80*12)*10%]=21,031.0378万元 

股权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80,000.00/(49,140.80*12)-10%]=3.566459%（后因2018年比克动力增资扩股，

故补偿股权比例稀释为3.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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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绩补偿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比克电池已将其持有的比克动力3.3055%股权转让给长信科

技，并于2019年3月7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风险提示： 

比克动力及比克电池对长信科技的2017年度业绩补偿承诺已经履行，以上事

项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具体会计处理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巨

潮资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等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1日 


